
检  验  报  告
№: 912000000145 

食  品  名  称： 五香味手撕肉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被 抽 样 单 位： 深圳市龙岗区希特隆食品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标 称 生 产 者： 漳州市珍桂食品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委  托  单  位：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检  验  类  别：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宁波海关技术中心



注意事项

1． 报告无“检验检测专用章”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。

2． 报告无检验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3． 报告涂改无效。

4． 对检验结果若有异议，请于收到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书

面形式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地  址： 宁波市高新区清逸路 66号

邮  编： 315012

E-mail： 125011151@qq.com

电话(含区号)： 0574-87029563

传真(含区号)： 0574-870228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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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名称 五香味手撕肉条 商标 / 规格型号 100克/袋

生产/检疫/购进

/加工日期
2020-02-01 质量等级 /

被抽样单位名称 深圳市龙岗区希特隆食品店 联系电话 /

标称生产者名称 漳州市珍桂食品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/

任务来源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抽样人员 杨道强、赵怡平

抽样日期 2020-03-06 样品到达日期 2020-03-09

样品数量 28袋 抽样基数 /

抽样单编号 GC20000000005130232 检查封样人员 童龙燕

抽样地点 流通网购 封样状态 完好

检验项目 氯霉素，苯甲酸及其钠盐(以苯甲酸计)，山梨酸及其钾盐(以山梨酸计)等 8项。

检验结论

经抽样检验，菌落总数项目不符合 GB 2726-2016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熟肉制品》要求，

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检验检测专用章）

签发日期：#d#               #z#

备注 /

 批 准: #3#                   审 核: #2#                主 检: #1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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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检验项目 标准指标 实测值

单项

判定
检验依据 备注

1 氯霉素,μg/kg 不得检出
未检出(测定低限:

0.1μg/kg)
合格

GB/T 22338-2008(液相色谱-质谱/质谱

法)
/

2 苯甲酸及其钠盐(以苯甲酸计),g/kg 不得使用
未检出(定量限:

0.01g/kg)
合格 GB 5009.28-2016(第一法) /

3 山梨酸及其钾盐(以山梨酸计),g/kg ≤0.075
未检出(定量限:

0.01g/kg)
合格 GB 5009.28-2016(第一法) /

4 菌落总数,CFU/g
n=5,c=2,m=10000,M=100

000

19000、20000、26000、

40000、22000
不合格 GB 4789.2-2016 /

5 大肠菌群,CFU/g n=5,c=2,m=10,M=100
<10、<10、<10、<1

0、<10
合格 GB 4789.3-2016(第二法) /

6 沙门氏菌,/25g n=5,c=0,m=0

未检出、未检出、未

检出、未检出、未检

出

合格 GB 4789.4-2016 /

7 金黄色葡萄球菌,CFU/g n=5,c=1,m=100,M=1000
<10、<10、<10、<1

0、<10
合格 GB 4789.10-2016(第二法) /

8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,/25g n=5,c=0,m=0

未检出、未检出、未

检出、未检出、未检

出

合格 GB 4789.30-2016(第一法) /

以下空白


